
                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
電話:(02)2719-6678 
服務電話:0800021200 
地址:台北市敦化北路 122 號 
網址:www.chinalife.com.tw 

【填寫前請先閱讀注意事項及保單借款規約】 

注意事項：(1)為維護  貴保戶之權益，請勿於空白之保險單借款約定書上簽章。 

          (2)本公司之累積借款金額應先扣除前次借款本息與其他扣抵款項後，以實際淨額給付之。 

(3)本保險單借款約定書之累積借款金額欄位，不得塗改，若塗改應重填約定書；其餘欄位如有塗改，請於塗改旁簽章。 

本人茲以本保險單之保單價值準備金為質，向 貴公司借款，並同意遵守下列借款規約： 

保單借款規約 
1. 本借款期間自民國  年  月  日起至本保險契約(下簡稱「本契約」)消滅時為止（借款人於借款期間亦得隨時清償或部

份清償本借款之本息）；本契約為年金保險者，則本借款期間至本契約消滅時或年金開始給付前為止。但本契約約定年金

保證期間或  貴公司付滿保證金額前得辦理保單借款者不在此限。 

2. 借款利率依訂定借款契約時  貴公司所定，為年利率    ﹪（日利率    0/000）。如遇法令或市場狀況而有所調整時，  貴

公司得自公佈調整之日起按新利率調整之，並應在公司網站或以其他適當方式公開揭露。 

3. 本次借款第一次利息約定於民國   年   月   日繳付，以後每滿  個月付息一次。利息到期日應以現金或即期支票向  

貴公司自行繳納，但  貴公司派員收取時自當照付。逾期欠繳之利息每滿一年併入借款本金內複利計算［依據財政部金

融司（73）台融司（五）發第 1459 號函］。 

4. 借款未償還前，如  貴公司依本契約條款給付各項保險金、年金、解約金、返還保單價值準備金或其他金額，或本契約

變更為減額繳清保險、展期定期保險時，  貴公司無須通知，得扣除未清償之借款本息。 

5. 借款人不按約定條件付息者，本契約之效力於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保單價值準備金時即行停止，  貴公司並應於效力

停止日之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本人；但本契約為遞延年金保險(或利率變動型年金保險)者，則本契約之效力於未償還之

借款本息超過年金保單價值準備金時即行停止(或終止)；投資型保險商品詳如各保單條款之約定。 

6. 投保遞延年金或利率變動型年金者，應於年金給付開始日前(若本契約有約定，得於保證期間或保證金額攤提期間辦理借

款者，並應於前開期間屆滿時)償還借款本息；若未償還，本公司得就當時保單價值準備金扣除借款本息後，重新計算年

金金額。 

     此致 

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

借款人（要保人）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意人（被保險人）簽章： 
    （應由本人依要保書上簽名方式親          （應由本人依要保書簽名方式親自簽名）  

     自簽名，公司團體請蓋原印鑑章）      

    身 分 證 號 碼     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 分 證 號 碼       ： 

    住 址     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 址       ： 

    電 話     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話       ： 

    法定代理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理人簽章： 
   （要/被保險人未滿法定年齡二十歲者應由法定代理人親自簽名同意） 

代辦人（關係）     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身 分 證 號 碼     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住 址     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電 話     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      年       月        日 

本次實付金額： 受理單位欄 

總 公 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 公 司                 

單 位 主 管      主      管 覆 核      經 辦 單 位 主       管 保 全 主 管      經 辦       

    
 
房 □有 
貸 □無 

   
 
房 □有 
貸 □無 

保戶部 A001 96.04 啟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90100 96.04 1000 本 2X20 大桐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INA LIFE INSURANCE CO., LTD. 

          保險單借款約定書 

保 單 號 碼        要 保 人     被保險人  

累積借款金額(大寫) 
新台幣     仟     佰      拾 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拾      元整    

 (詳注意事項) 

 □ 匯款：請匯入             銀行         分行 帳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

（限要保人本人帳戶）         郵局         支局 帳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付 款 方 式       
□ 開立以要保人本人為抬頭之禁止背書轉讓支票 

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見證人（業務代表）簽章: 
身分證號碼： 

業務主管簽章： 
茲證明本約定書確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親自簽章，屬實無

誤。（如有虛偽不實本人願負法律上應負之責任） 


